	浮梁县荻湾乡村振兴开发(农村产业示范园)核心区污水处理厂项目拟审批公示

	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，我局拟对《浮梁县荻湾乡村振兴开发(农村产业示范园)核心区污水处理厂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作出审批意见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6年4月13日-2026年4月14日（2个工作日）。
联系地址：浮梁县民福南路浮梁生态环境局，邮编：333400
联系电话：0798-2626887
	项目名称：
	浮梁县荻湾乡村振兴开发(农村产业示范园)核心区污水处理厂项目

	建设单位：
	浮梁县西湖乡人民政府

	建设地址：
	浮梁县西湖乡核心区南侧

	环评机构：
	南昌尚易环保有限公司

	项目概况:
	浮梁县西湖乡人民政府拟投资3220万元在浮梁县西湖乡核心区南侧，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东经：117°10'51.982"，北纬：29°50'39.754"，新建西湖乡核心区污水处理厂，建设规模为5000m3/d，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处理及附属设施。其中污水处理工艺为格栅+调节池+一体化MBR设备+紫外线消毒+出水，污水经处理达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/T18918-2002）及其2025年修改单中一级A标准后外排至杨春河。

	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
	1、废气
本项目废气主要为污水处理厂恶臭，恶臭废气采用“生物滤池+1根15m高排气筒”进行处理。
2、废水
[bookmark: _Toc26286][bookmark: _Toc5899]本项目主要废水为生活污水、除臭系统废水、MBR膜反冲洗及浸洗废水，与收纳污废水一同排入项目污水处理系统（格栅+调节池+一体化MBR设备+紫外线消毒）处理，出水达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/T18918-2002）及其2025年修改单中一级A标准后排入杨春河。
3、噪声
本项目噪声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基础减振、厂房隔声、风机消声、合理布局等措施进行处理。
4、 固体废物
本项目在线监测废液、废灯管使用专用容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理。格栅渣、沉淀污泥、废生物填料收集后定期外运进行资源化利用；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理。
5、 地下水、土壤环境
厂区采取分区防渗措施。正常运营过程中应加强控制及处理机修过程中污染物跑、冒、滴、漏，同时应加强对防渗工程的检查。若发现防渗密封材料老化或损坏，应及时维修更换。
6、环境风险防范
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，做好各项风险的预防和应急措施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